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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黎院团〔2019〕35号

 
关于举办第十四届校园十佳歌手大赛的通知
各系团总支、学生会: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激励全体学生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四个自信”，展现同学们的青春风采，提高我院的文艺水平，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经研究，决定举办我院第十四届校园十佳歌手大赛。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悦动新声音，唱响新时代

二、活动时间：2019年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

三、参赛对象：全体学生

四、主办单位：共青团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       
承办单位：商务系团总支、学生会

五、参赛要求：参赛者可以个人或组合（限5人以内）的形式参赛，自选思想内容健康、格调高雅、能体现当代大学生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的歌曲参加比赛（禁止喊麦）。

六、比赛形式：以演唱为主，个人才艺展示为辅，要求唱法不限，鼓励演唱原创歌曲或演唱过程有伴舞、乐器伴奏等表演形式。

七、报名方式（可选择以下任意方式报名参赛）：

1、设点报名：可直接在宿舍楼大厅本系十佳海选报名处报名（设点时间为10月15日）。

    2、短信报名：可将本人姓名、系部、班级、参赛曲目、原唱歌手等信息发送至本系学生会文艺部负责人手机号码报名。

    3、班级报名：可于 10月16日前直接到本班文艺委员处报名，各班文艺委员汇总后报系学生会文艺部。

    4、现场报名：可直接在本系海选赛现场向系学生会文艺部报名（需自行提供伴奏）。

八、赛程安排：本届大赛分为海选、排位赛、对抗赛、总决赛四个阶段。

（一）海选

1、以系为单位组织开展本届十佳歌手大赛海选赛，由各系学生会文艺部负责组织，比赛时间、地点及形式自拟。

    2、进入初赛名额分配：各系分别选拔10名选手进入学院初赛。

    3、上交名单时间及方式：请各系于10月22日前上交《初赛参赛选手汇总表》（见附件1）以电子文档形式报送商务系学生会文艺部。

（二）排位赛

1、组织单位：商务系学生会、院学生会文艺部（各系学生会文艺部协助）

    2、时间：2019年10月24日（初定）

    3、地点：综合楼阶梯教室
    4、比赛内容及形式：选手分别演唱自选曲目（可与海选赛相同，时间≤2分钟，原则上要求演唱完整，评委可依据实际情况中断演唱）。

     5、总分排名前24的选手进入复赛。

（三）对抗赛

1、组织单位：商务系学生会、院学生会文艺部（各系学生会文艺部协助）

    2、时间：2019年10月31日（初定）

    3、地点：学术报告厅（初定）

    4、比赛形式及要求：

   （1）进入复赛的24名选手按照初赛名次两人分为一组，第一名与第三十名一组，第二名与第二十九名一组……依次类推。每组选手进行内部PK对决。每位选手可自选曲目（时间≤3分钟）。

   （2）选手需在赛前规定时间上报曲目名称及上交伴奏带，由组织单位审核。

   （3）此环节由评委根据各项评分标准进行评分。

   （4）每组选手进行PK对决后，优胜者晋级总决赛。

（5）复活环节，PK对决后被淘汰的选手给予一定时间的展示拉票时间。根据现场观众投票，票数最高者晋级总决赛。
（四）总决赛
1、组织单位：院学生会（各系学生会协助）

2、时间：2019年11月12日（初定）

3、地点：学术报告厅（初定）

4、比赛形式及要求：另行通知
九、评分标准及规则：见附件2。
十、奖项设置

本届比赛设“冠亚季军”各一名，“十佳歌手奖”十名，“优秀歌手奖”五名。

十一、有关要求

为了使本次比赛能顺利进行，达到预期的效果，请各系团总支、学生会加大宣传力度，高度重视本次活动，充分调动各系学生的参赛积极性。   

    院学生会文艺部负责人：陈晨航 联系电话：19959586177 电子邮箱：1836388228@qq.com

商务系学生会大赛项目负责人：柯俊洁 联系电话：13115943972 

电子邮箱：1484047780@qq.com

商务系学生会文艺部负责人：陈施煌 18850615593

经济管理系学生会文艺部负责人：郑煌辉 15280105714

药学系学生会文艺部负责人：蔡玎玮 18950940981

艺术设计系学生会文艺部负责人：潘慧琳 13859431990

建筑工程系学生会文艺部负责人：林继萌 15280796108

烹饪系学生会文艺部负责人：黄诺雯 15659875806

附件：

1、第十四届校园十佳歌手大赛初赛选手汇总表

2、第十四届校园十佳歌手大赛评分标准及规则
 共青团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会

        2019年 10月12日

	共青团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19年10月12日印发


附件1:

第十四届校园十佳歌手大赛初赛选手汇总表
系别：                           负责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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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第十四届校园十佳歌手大赛评分标准及规则
一、评分标准 (共100分)

1、台风（20分）
情绪饱满，姿态自然，感情真情流露，与观众互动以及选手的着装与气场。
2、情感表达（20分）
情感主要针对的是选手表演是的感情对听众的渲染及共鸣，情景的融合及对歌曲感情的理解和把握。
3、节奏(30分)

对节奏的合拍程度，歌唱速度快慢程度，均匀性节拍。
4、音准（30分）
噪音音质，音域，音准，音量，高低音的把握，吐字清晰。
二、评分规则
由评委现场打分（取整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取平均分为选手的比赛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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